附件3
剑阁县木马镇人民政府2025年涉企行政执法检查计划
	序号
	检查事项
	检查

对象
	检查频次
	检查比例
	检查方式
	计划类型
	检查完成时限
	牵头实施部门
	检查事项内容
	参与部门
	参与部门事项

	1
	对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状况的监督检查
	辖区所有生产经营单位


	每年12次
	全覆盖
	现场检查
	日常检查
	2025年12月31日前
	镇应急管理办
	（一）对行政区域内的公共设施安全隐患组织排查，提出整治意见，并协助落实；（二）对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进行纠正；紧急情况下，可以责令生产经营单位暂停作业；
	社会事务和社会治理办
	检查学校、养老院安全经营状况

	
	
	
	
	
	
	
	
	
	
	农业综合服务中心（农业）
	检查涉农经营场所安全情况

	
	
	
	
	
	
	
	
	
	
	农业综合服务中心（林业）
	检查木材加工企业安全生产状况

	
	
	
	
	
	
	
	
	
	
	文化旅游和乡村建设服务中心
	检查KTV、九小场所等营业企业安全状况

	
	
	
	
	
	
	
	
	
	
	江口派出所
	检查辖区营业企业安全状况

	2
	对消防安全的检查
	辖区所有生产经营性单位
	每年12次
	全覆盖
	现场检查
	日常检查
	2025年12月31日前
	镇应急管理办
	（一）执行消防法律法规，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，定期督促检查；（二）组织消防安全检查，督促整改火灾隐患；
	社会事务和社会治理办
	检查学校、养老院安全经营状况

	
	
	
	
	
	
	
	
	
	
	农业综合服务中心（农业）
	检查农业经营场所消防安全情况

	
	
	
	
	
	
	
	
	
	
	农业综合服务中心（林业）
	检查木材加工企业消防安全状况

	
	
	
	
	
	
	
	
	
	
	文化旅游和乡村建设服务中心
	检查KTV、九小场所等营业企业消防安全状况

	
	
	
	
	
	
	
	
	
	
	江口派出所
	检查辖区企业消防安全

	3
	对食品安全的监督检查
	辖区所有生产经营性单位


	每年12次
	全覆盖
	现场检查
	日常检查
	2025年12月31日前
	镇应急管理办
	（一）执行食品安全法律法规，落实食品安全责任制，定期督促检查；（二）组织食品安全检查，督促整改相关隐患；
	江口市场监管所
	检查辖区企业、学校、养老院、九小场所食品安全

	4
	对环境保护隐患的检查
	辖区所有生产经营性单位


	每年4次
	全覆盖
	现场检查
	日常检查
	2025年12月31日前
	镇经济发展办
	（一）对辖区非煤矿山、养殖场、家庭农场等生产经营性单位组织对环境保护隐患的检查，提出整治意见，并协助落实；（二）对环境保护违法行为进行纠正；紧急情况下，可以责令生产经营单位暂停作业；
	应急管理办
	检查辖区非煤矿山环境保护隐患情况

	
	
	
	
	
	
	
	
	
	
	农业综合服务中心（农业）
	检查农业经营场所环境保护隐患情况

	
	
	
	
	
	
	
	
	
	
	农业综合服务中心（林业）
	检查木材加工企业环境保护隐患情况




